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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修正總說明

航業法業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全文，共六十一條，其中第十

五條規定「船舶運送業經營國內固定航線申請實施聯營者，應檢附聯營實施計

畫書及相關文件，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許可。前項聯營許可之申請、變

更、管理、廢止及監督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爰依

前開規定擬具本辦法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聯營組織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船舶運送業申請實施聯營時應具備之文件。（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聯營組織公司家數、聯營船舶及聯營章程發生異動時應申請許可。（修正

條文第四條）

四、聯營組織章程內容至少應載明之事項。(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聯營組織應依核定之內容從事聯營行為，及倘涉及公平交易法之結合行為

及聯合行為，應事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主管機關對聯營組織之業務、財務及其他事項有督導之權責（修正條文第

七條）。

七、聯營組織有違反規定情事者，主管機關得命令改正、或命令停止或廢止其

聯營行為(修正條文第八條)。

八、關於聯營機構之督導及裁罰事項，主管機關得委任航政機關辦理。(修正

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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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航業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航業法第十

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本法，修正本辦法法源

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船舶運送

業聯營組織 

(以下簡稱聯營組織) ，係

指從事國內固定航線之船

舶運送業間就該航線之運

費、票價、運量、座位及

排班等事項訂立聯營組織

章程或協議書成立之組織。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船舶運送

業聯營組織 

(以下簡稱聯營組織) ，係

指從事國內航運之船舶運

送業間就該航線或特定水

域之運費、票價、運量、

座位及排班等事項訂立聯

營組織章程或協議書成立

之組織。

查本法第三條第七款之國內

航線定義，係指以船舶航行

本國港口間或特定水域內，

經營客貨運送之路線；考量

國內航線已包含特定水域，

爰酌修文字。

第三條 船舶運送業申請實施

聯營，應擬具聯營計畫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

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

關許可：

1、申請書。

2、聯營組織章程或協議書。

第三條 船舶運送業申請實施

聯營，應擬具聯營計畫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

申請當地航政機關核轉交

通部許可：

1、申請書。

2、聯營組織章程或協議書。

　　 前項許可，得附加條

條件、期限、限制或負擔。

1、 配合本法第二條明定本

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航業之業務由航政機關

辦理，爰酌作文字修正。

2、 依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三

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

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

本得為期限、條件、負

擔等附款，爰刪除第二

項規定。

第四條 參與聯營組織之船舶

運送業、營運船舶及聯營

組織章程或協議書有變更

時，聯營組織應於變更後

三十日內向航政機關申請

許可。

第四條 參與聯營組織之船舶

運送業、營運船舶及聯營

組織章程或協議書有變更

時，聯營組織應於變更三

十日前九十日內向當地航

政機關申請許可。

為符實務管理需要，明定聯

營事項如有異動，應於異動

後三十日內向航政機關申請

許可；但該聯營行為若涉及

公平交易法之結合行為及聯

合行為者，變更起算日為公

平交易委員會核定日。

第五條 聯營組織章程或協議

書之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

事項：

1、目的。

2、任務。

3、聯營航線。

4、聯營業者加入、退出及

第五條 聯營組織章程或協議

書之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

事項：

1、目的。

2、任務。

3、聯營航線或特定水域。

4、聯營業者加入、退出及

查本法第三條第七款之國內

航線定義，係指以船舶航行

本國港口間或特定水域內，

經營客貨運送之路線；考量

國內航線已包含特定水域，

爰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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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異動之規範。

5、聯營內容。

6、聯營組織解散時，參與

聯營組織船舶運送業

間之權利義務及聯營

組織員工權益之處置。

船舶異動之規範。

5、聯營內容。

6、聯營組織解散時，參與

聯營組織船舶運送業

間之權利義務及聯營

組織員工權益之處置。

第六條 參與聯營組織之船舶

運送業在同一港區、內水

或風景區水域等特定水域

經營者，應將客、貨運價

表，報請當地航政機關核

轉交通部備查。

1、 本條刪除。

2、 本法第二十二條已規範

船舶運送業經營固定航

線之客、貨運價表應報

請航政機關備查，參與

聯營組織之船舶運送業

亦受本法第二十二條規

範，爰刪除本條。

第六條 聯營組織應依核定之

聯營計畫書、聯營組織章

程或協議書，從事聯營行

為。

聯營組織涉及結合行為

者，應就具體個案，事前向

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

參與聯營行為之船舶運

送業，係屬同一特定市場具

有水平競爭關係，且該聯營

行為足以對市場供需功能發

生影響者，應就具體個案，

事前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請

許可。

第七條 聯營組織應依核定之

聯營計畫書、聯營組織章

程或協議書，從事聯營行

為。

聯營組織涉及結合行為

者，應就具體個案，事前向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

參與聯營行為之船舶運

送業者，係屬同一特定市場

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且該聯營行為足以對市場供

需功能發生影響者，應就具

體個案，事前向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申請許可。

1、 條次變更。

2、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組織法之機關名稱業於

一百零一年二月六日變

更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修正機關名稱。

3、 刪除第三項贅字「者」

及「之事業」。

第七條 為確保聯營組織之健

全經營，航政機關必要時

除得令聯營組織於限期內

提供相關營運資訊、財務

報表或其他相關資料外，

並得隨時派員檢查聯營組

織之營運、財務及其他有

關事項。

第八條 為確保聯營組織之健

全經營，當地航政機關必

要時除得令聯營組織於限

期內提供相關營運資訊、

財務報表或其他相關資料

外，並得隨時派員檢查聯

營組織之營運、財務及其

他有關事項。

1、 條次變更

2、 配合本法第二條明定本

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航業之業務由航政機關

辦理，爰酌修文字。

第八條　聯營組織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航政機關得報
第九條　聯營組織有下列情 1、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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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主管機關限期命其停止

或改正聯營行為，必要時，

並得廢止其許可：

1、許可聯營之事由消滅。

2、聯營事項有違公共利益

或不利航業發展者。

三、違反設立許可之附加

條件、限制或負擔者。

四、隱匿財產或妨礙主管

機關查核者。

五、對業務、財產為不實

之陳報者。

六、違反聯營組織章程或

協議書者。

七、未依第三條規定申請

實施聯營許可，而從

事聯營行為者。

八、未依第四條規定申請

變更者。

九、未依核定之聯營計畫

營運者。

十、運費、票價顯有不　

當者。

形之一者，當地航政機關

得報請交通部限期命其停

止或改正聯營行為，必要

時，並得廢止其許可：

1、許可聯營之事由消滅。

2、聯營事項有違公共利益

或不利航業發展者。

三、許可之聯營期限屆滿，

且主管機關對展期之

申請不予核可者。

四、違反設立許可之附加

條件、限制或負擔者。

五、隱匿財產或妨礙主管

機關查核者。

六、對業務、財產為不實

之陳報者。

七、違反聯營組織章程或

協議書者。

八、未依第三條規定申請

實施聯營許可，而從

事聯營行為者。

九、未依第四條規定申請

變更者。

十、未依核定之聯營計畫

營運者。

十一、運費、票價顯有不

當者。

2、 本法第二條已有主管機

關與辦理機關之規定，

爰酌作文字修正。

3、 原條文第三款所指許可

聯營期限屆滿且展期之

申請不予核可，該聯營

行為即予停止，係屬贅

文，爰予刪除，並調整

各款次。

第九條 本法及本辦法有關聯

營組織之監督及其處罰事

項，主管機關得委任航政

機關辦理。

　　　

第十條 航業法及本辦法有關

聯營組織之監督及其處罰

事項，交通部得委任當地

航政主管機關，或委託地

方政府或水域管理機關辦

理。

　　　前項情形，應將委任

事項、委託事項及法規依

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

報及網站或新聞紙。

1、 條次變更。

2、 本法第二條已有主管機

關與辦理機關之規定，

爰酌作文字修正。

3、 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

三項已規範委任事項及

法規依據需公告，並刊

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爰刪除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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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

前已成立之聯營組織，應

於本辦法發布施行後一年

內，依第三條檢具其聯營

組織章程或協議書，申請

當地航政機關核轉交通部

許可。

1、 本條刪除。

2、 本條文明定本辦法發布

施行前已成立之聯營組

織，於本辦法發布施行

後一年內，應檢具相關

文件向航政機關申請許

可之規定已逾期限，爰

予以刪除。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

式，由交通部定之。

1、 本條刪除。

2、 實務運作並無制式化格

式之需求，爰予以刪除。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